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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mpa.gd.gov.cn/xwdt/tzgg/content/post_4883984.html ) 
 

附錄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启用新版药品生产许可证及调整许可证相关事项的通告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   告 

2026 年 第 35 号 

 

  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启用新版<药品生产许可证><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的

通知》（药监综药管〔2025〕63 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受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

告》（2025 年第 134 号）有关要求，现对广东省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调整。具体事宜通告如

下： 

  一、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启用国家药监局新版《药品生产许可证》《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

证》样式(详见附件 1、2，以下统称为许可证)。 

  新版许可证正、副本登载二维码，展示企业基本信息及企业车间和生产线、委托/受托生产、

变更记录等信息。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结合企业的许可证核发、变更、换发等业务申请，发放新版许可

证。申请并完成生产许可变更的许可证原有效期不变，申请并完成生产许可核发或换发的许可

证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计算；本通告发布之前已发放且未发生变更的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

效。 

  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委托或受托情况”不再标示“委托有

效期”。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委托或受托情况”页面增加“状态”栏，

针对 2026 年 1 月 6 日前终止委受托生产关系但未办理核减委受托生产许可的情形，在“状态”

栏注明“已失效”。许可证委受托生产关系显示“已失效”的企业请于 6 个月内向省药品监管局

申请注销或者核减相应委托、受托生产范围。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 

  2.《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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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a.gd.gov.cn/attachment/0/611/611109/4883984.docx


 

2 

 

附件 1： 

《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 

 
《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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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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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页样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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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 

 
《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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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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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页样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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